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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重要提示 

1 本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年度报告全文，为全面了解本公司的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及未来发展规

划，投资者应当到 www.sse.com.cn 网站仔细阅读年度报告全文。 

 

2 本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年度报告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

完整性，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3 公司全体董事出席董事会会议。 

 

4 中审众环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本公司出具了标准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 

 

5 董事会决议通过的本报告期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公司2022年度利润分配方案为：公司拟以2022年12月31日公司总股本6,880万股为基数，向全

体股东每10股派发现金股利5元（含税），拟分配现金红利合计3,440万元（含税）；以资本公积金

向全体股东每10股转增4股，转增后公司的总股本为9,632万股；本次不送红股,剩余未分配利润结

转以后年度分配。 

若公司利润分配方案公布后至实施前，公司的总股本发生变动，将按照分配总额不变原则调

整分配比例。 

本次利润分配方案尚需公司2022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第二节 公司基本情况 

1 公司简介 

公司股票简况 

股票种类 股票上市交易所 股票简称 股票代码 变更前股票简称 

A股 上海证券交易所 可川科技 603052 无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蒋宇 凡梦莹 

办公地址 昆山市千灯镇支浦路1号5号房 昆山市千灯镇支浦路1号5号房 

电话 0512-57688197 0512-57688197 

电子信箱 ir@sz-hiragawa.com ir@sz-hiragawa.com 

 

2 报告期公司主要业务简介 

一、报告期内公司所处行业情况 

（一）公司所处行业 

公司主要从事功能性器件的设计、研发、生产和销售，根据中国证监会颁布的《上市公司行



业分类指引》，公司所处行业为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分类代码：C39）；根据《国

民经济行业分类 GB/T4754-2017》，公司所处行业为“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分类

代码：C39）。 

（二）功能性器件行业概况 

功能性器件是指在终端产品有限空间内实现防护、粘贴、固定、缓冲、屏蔽、防尘、绝缘、

散热等特定功能的产品。功能性器件能够替代螺丝等传统机械零件使终端产品更加轻薄化、多功

能化。功能性器件是保证下游终端产品能够正常运作的重要辅助性器件，其性能和品质的好坏直

接影响着终端产品的质量、可靠性、性能以及使用寿命等。 

功能性器件性能多样、应用广泛，应用领域涉及经济社会发展的方方面面，主要包括消费电

子、新能源、工业电子、医疗电子等领域，功能性器件行业的发展与其下游行业发展息息相关。 

（三）功能性器件行业市场规模 

公司生产的功能性器件主要应用于消费电子和新能源两大领域，行业下游客户主要为消费电

子、新能源汽车及储能系统的零组件生产企业及制造服务企业。近年来，作为国家大力发展和着

重培育的战略新兴支柱行业，消费电子行业和新能源行业逐步成长为我国社会经济中产业链辐射

长、资源集成度高和技术进步快的重点产业领域。同时，在物联网、5G 和新能源电池等技术的不

断发展和普及的推动下，消费电子行业和新能源行业进入不断升级换代的快速发展新时期。功能

性器件行业是消费电子行业和新能源行业的重要辅助和配套行业，行业的市场容量、发展空间、

技术发展方向等与下游应用行业紧密相连。 

（四）功能性器件行业竞争格局 

公司所处的功能性器件行业是市场化程度高、竞争充分的行业。国内的功能性器件生产企业

众多且下游客户对于功能性器件的定制化需求不同。因此，国内的功能性器件生产厂商形成了稳

定的下游客户群体和细分应用领域。 

一方面，我国功能性器件行业受下游行业产业分布较为集中的影响，消费电子领域和新能源

电池领域产业集聚的珠江三角洲、长江三角洲和环渤海地区，也聚集了大量为前述客户提供配套

功能性器件的生产厂家，功能性器件行业地域分布较为集中。 

另一方面，随着消费者对于消费电子、新能源电池等终端产品的性能、质量、安全性等要求

越来越高，下游客户对于功能性器件生产厂商也普遍采用严格的“供应商准入+长期合作”的模式。

生产规模大、技术水平高、响应速度快的功能性器件生产商将获得更多优质、强大的客户资源推

动行业向专业化、高附加值化的方向发展。 

综上，下游行业和客户的集中推动功能性器件行业不断的快速集中，优势企业将在不断的行

业集中下快速成长。 

（五）公司的竞争地位 

公司自设立以来专注于功能性器件的设计、研发、生产与销售，在多年的生产经营中不断扩

宽业务条线，优化产品结构，丰富产品种类，综合竞争力及行业地位稳步提升。公司自成立之初

便精准定位于消费电子电池类功能性器件产品的设计、研发、生产与销售。公司经过多年的技术

研发及生产经验积累，具备了设计并生产高精度、大批量、高品控的电池类功能性器件的能力，

发展过程中，公司凭借优秀的技术研发实力、丰富的生产设计经验和在消费电子领域积累的优秀

口碑，快速渗透到新能源电池领域，为动力电池和储能电池制造商提供全品种、高品控的动力电

池类功能性器件产品，扩宽了公司业务条线，进一步稳固了公司在电池类功能性器件细分领域的

地位。多年来持续研发创新，公司成功进入笔记本电脑结构类功能性器件领域，为笔记本电脑制

造服务商、组件生产商提供多品类、多批次、定制化的功能性器件产品。 

公司已经成为消费电子电池、新能源电池和笔记本电脑生产制造商中龙头企业的核心供应商。 

二、报告期内公司从事的业务情况 

（一）主营业务 



公司主营业务为功能性器件的设计、研发、生产和销售，主要产品按照应用领域可分为电池

类功能性器件、结构类功能性器件和光学类功能性器件三大类。 

公司经过多年的技术研发及生产经验积累，具备了设计并生产高精度、大批量、高品控的功

能性器件的能力，公司与客户合作关系稳定，在业内树立了良好的口碑及企业形象。 

公司拥有优质稳定的客户资源，直接客户包括 ATL、LG 化学、三星视界、联宝电子、春秋电

子、宁德时代、瑞浦兰钧、中创新航、力神电池、海辰储能等消费电子和新能源产业链中知名制

造服务商、组件生产商。 

公司拥有 73 项专利授权，为国家高新技术企业、江苏省专精特新中小企业。公司在功能性器

件行业多年的深耕中逐渐建立一支研发经验丰富、梯队结构合理的技术研发团队，形成了深度参

与客户产品研发设计阶段的业务模式，掌握了材料复合、模具开发、冲压、模切等各生产环节的

核心技术，能够高效高质量地满足客户的定制化需求。 

报告期内，公司的主营业务开展顺利，并未发生重大变化。 

（二）公司的主要经营模式 

1、采购模式 

原材料实行“以销定产+以产定购”的采购模式，同时根据客户需求预测，部分通用材料进行

合理备料。公司接到具体订单后，制定生产计划，并按照生产计划、产品 BOM 表以及适度的库

存组织原材料采购，公司为保证材料质量和采购效率，对原材料的采购流程制定了严格的管理制

度和合格供应商名录，采购部门选择至少 2 家供应商进行比价、议价，优先选择材料品质好、服

务周到、响应及时的供应商。同时，品质管理部对采购的原材料进行质量检验，验收合格后方可

入库，否则联系采购部门协调原材料的更换或者退货。 

对于需要外协加工的产品，公司向外协加工商提供原材料或半成品，加工完成后按照公司各

类产品验收要求及双方约定质量标准进行验收。 

对于因产能不足、用工紧张以及将生产资源集中于附加值更高的产品等原因，而需要外协采

购的产品。公司接到客户具体订单后，在外协合格供应商名录中选择合适的供应商进行合作，标

准化的原材料由外协厂商自行采购；客户对原材料有要求的，公司委托外协厂商进行指定采购，

之后外协厂商按照公司工艺要求进行生产加工，公司严格按照外协加工管理制度对外协采购产品

执行严格的质量管控措施，外协采购产品在外协厂商完成生产后运回公司验收入库，在完成相关

检验、调试合格后从公司仓库运出交付给最终客户。为有效控制外协采购的质量，公司制定了外

协管理相关制度，建立了对外协厂商的管理规范。公司对外协采购的原材料采购进行严格管控，

对生产全链条进行监督指导，同时对外协厂商进行不定期现场监督和验厂，如果达不到公司标准，

则要求供应商进行整改。 

2、生产模式 

由于产品的定制化，公司的生产具有“定制化、批量化”的特点，因此公司主要采用“以销

定产”的生产模式。报告期内，公司主要以自产为主，针对具体订单，公司根据产能情况、原材

料备货情况等合理指定生产计划，生产部门按照生产计划组织生产、交付。 

公司拥有独立且完整的生产能力和技术体系，但公司由于产能紧张，为了能够及时响应客户

的需求，按时交货，公司部分产品会采用外协加工和外协采购形式。 

3、销售模式 

公司通过深入了解终端客户需求，为客户提供产品设计及材料选型建议、产品试制及检测测

试、样品生产到规模化批量生产、产品及时配送、全程跟踪服务、快速反馈响应等全方位的综合

服务，采取直接销售的模式，直接向下游客户销售。 

公司与长期合作的客户签订产品销售框架协议，约定供货方式、结算方式、质量保证、信用

期限等条款；客户根据需求在实际采购时向公司发出订单，约定产品规格、数量、价格、交货期

限等信息，供需双方根据框架协议及订单约定组织生产、发货、结算、回款。 



 

3 公司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3.1 近 3 年的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2022年 2021年 

本年比上年 

增减(%) 
2020年 

总资产 1,492,765,909.00 795,984,407.96 87.54 604,419,480.4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净资产 
1,087,275,440.60 426,637,350.21 154.85 348,675,182.63 

营业收入 905,287,704.35 749,929,120.44 20.72 559,700,800.0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净利润 
158,478,090.39 103,762,167.58 52.73 77,293,723.2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

的净利润 

155,580,611.08 104,958,764.80 48.23 82,587,319.24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

流量净额 
26,194,334.20 100,961,540.39 -74.06 145,458,299.63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

率（%） 
25.45 26.77 

减少1.32个

百分点 
25.24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 
2.84 2.01 41.29 1.51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 
2.84 2.01 41.29 1.51 

 

3.2 报告期分季度的主要会计数据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第一季度 

（1-3月份） 

第二季度 

（4-6月份） 

第三季度 

（7-9月份） 

第四季度 

（10-12月份） 

营业收入 233,076,023.37 187,077,508.24 258,418,070.47 226,716,102.2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利润 
32,195,429.39 46,273,342.55 52,119,280.45 27,890,038.0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后的净利润 

32,083,691.08 45,490,491.35 52,151,177.49 25,885,251.16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

金流量净额 
32,663,624.09 -5,292,677.66 -64,024,692.46 62,848,080.23 

 

季度数据与已披露定期报告数据差异说明 

□适用  √不适用  

4 股东情况 

4.1 报告期末及年报披露前一个月末的普通股股东总数、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和持有特

别表决权股份的股东总数及前 10 名股东情况 

 



单位: 股 

截至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户） 8,160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上一月末的普通股股东总数（户） 8,708 

截至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户） 0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上一月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户） 0 

前 10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全称） 

报告期

内增减 

期末持股数

量 

比例

(%) 

持有有限售

条件的股份

数量 

质押、标记或冻

结情况 股东 

性质 股份 

状态 
数量 

朱春华 
  

25,000,000 36.34 25,000,000 无 
  境内自

然人 

施惠庆 
  

22,900,000 33.28 22,900,000 无 
  境内自

然人 

上海泓珅精豫企业管

理合伙企业（有限合

伙） 

  

1,500,000 2.18 1,500,000 无 

  

其他 

共青城壹翊投资管理

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1,370,000 1.99 1,370,000 无 

  
其他 

共青城壹翔投资管理

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830,000 1.21 830,000 无 

  
其他 

赵建平 600,000 600,000 0.87   无 
  境内自

然人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博时新兴成长混

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447,200 447,200 0.65   无 

  

其他 

刘迪生 206,500 206,500 0.30   无 
  境内自

然人 

平安资管－工商银行

－鑫福 13号资产管理

产品 

202,400 202,400 0.29   无 

  

其他 

魏娟意 181,883 181,883 0.26   无 
  境内自

然人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

说明 

1、朱春华、施惠庆为一致行动人。朱春华、施惠庆于 2018年

4月 24日签订了《一致行动协议》，协议有效期 5年。2020年

10月 1日，朱春华、施惠庆签署了《一致行动协议之补充协

议》，约定了“在公司股票上市之日起 36个月期间届满前，双

方均不得退出一致行动关系或解除原协议及补充协议。”2、

除上述说明外，公司未知上述其他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

或属于《上市公司收管理办法》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持股

数量的说明 
不适用 

 



 

 

4.2 公司与控股股东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的方框图 

√适用  □不适用  

 

4.3 公司与实际控制人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的方框图 

□适用  □不适用  

 

4.4 报告期末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 10 名股东情况 

□适用 √不适用  

5 公司债券情况 

□适用 √不适用  

第三节 重要事项 

1 公司应当根据重要性原则，披露报告期内公司经营情况的重大变化，以及报告期内发生的对

公司经营情况有重大影响和预计未来会有重大影响的事项。   

2022 年度，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9.05 亿元，同比增长 20.72%；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

利润 1.58 亿元，同比增长 52.73%。 

 

2 公司年度报告披露后存在退市风险警示或终止上市情形的，应当披露导致退市风险警示或终

止上市情形的原因。 

□适用  √不适用  

 

 


